关于《亳州市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开发利用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资源节约工作的意见》提出“推广土地立体开发，鼓励交通枢纽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综合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1〕51号）提出“探索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利用的创新举措”。《“十四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提出“推进建设用地地上、地表和地下分别设立使用权。加快构建地上、地下空间资源利用的管理制度体系”。2024年7月自然资源部也印发了《关于探索推进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自然资发〔2024〕146号，以下简称《意见》），从国家层面明确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总体要求和若干政策措施，为我们起草本文件提供了基本依据。
二、出台必要性
目前，利用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地下交通设施、市政基础设施、地下建筑物和人防工程等已成为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地下空间开发方面专门立法的空白，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没有合法的土地批准文件，许多已建成的地下建筑物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也不能进行转让、抵押等，影响了投资者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积极性，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二是地下空间权利范围的不确定，导致有的建设单位进行无序开发，影响了城市地下空间的统一规划建设，甚至造成一定安全隐患。前期我市制定的亳州市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建设用地管理暂行办法（2023年修订版）》（亳政办秘〔2023〕50号）已过时效，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建设用地管理，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资源高效利用，提高我市中心城区地下空间用地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完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政策规定，有必要结合我市中心城区实际，出台实施意见。
[bookmark: _GoBack]三、《实施意见》的主要内容
（一）第一章总则，主要包括：起草依据、适用范围、开发利用基本原则等三条内容。
（二）第二章规划管理，主要包括：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编制、地下空间土地供应、地下空间规划许可等四条内容。
（三）第三章用地管理，主要包括：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使用年限、土地用途和面积确定、地价确定、不动产登记、补办用地手续等六条内容。
（四）第四章附则，主要包括施行范围等两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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